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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彙整表 

案號 案由 前次辦理情形及決議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第 1案 

108/7/26 

109/1/8 

109/7/29 

110/1/22 

花蓮慈濟醫院

中央路與中山

路交叉口之天

橋設計及變電

箱設置阻礙人

行道，影響身障

者、行動不便人

士行路安全。 

前次辦理情形 

本府建設處土木科： 

經再次於慈濟醫院進行協調

會勘後，已初擬改善方案及預

估費用，將簽核鈞長同意由本

年度預算先行辦理天橋樓梯

改善作業，惟台電電箱因查現

地實無適當腹地供遷移，後續

仍與台電公司溝通協商改善

可行性。 

前次決議 

依業務單位建議，持續列管。 

本府建設處土木科： 

天橋阻礙人行空間改善方

案及預估費用，已簽核鈞長

同意由本年度追加預算先

行辦理改善作業，惟台電電

箱查現地實無適當腹地供

辦理遷移，後續仍與台電公

司協商改善可行性。 

持續

列管 

第 2案 

109/7/29 

110/1/22 

建請設置「花蓮

市路邊收費身

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格地圖」，

並置於縣府網

頁及公開資訊

之中供民眾查

詢、下載。 

前次辦理情形 

本府建設處交通科： 

本府刻正辦理「花蓮縣智慧停

車及導引系統建置計畫」設置

路外停車場及路邊停車格導

引平台，預計 110 年 4 月底完

成地磁埋設，後續完成(動態)

頻率顯示及車格導引等作

業，平台將設置於 Line Bot 供

民眾查詢運用，亦同步於縣府

網頁及公開資訊中公告。 

前次決議 

若已有身心障礙專用車格地

圖可供檢索，及早公告於縣府

網頁及公開資訊並告知委員

或業務單位，使有需求民眾可

先行運用，後續再逐步與智慧

停車及導引系統完成介接。 

本府建設處交通科： 

有關花蓮市路邊收費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格地圖等

相關資訊，目前已公告於本

府官方網站以及交通 e點通

網站供民眾查詢。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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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社會處社會福利科 

業務執行期間：110 年 1月至 6 月 

 

一、身心障礙者鑑定及需求評估 

 (一）身心障礙者人口數 

1、110年 6月底本縣人口數計 32 萬 3,101人，身心障礙者人

口數計 2 萬 6,491 人（男性：1 萬 4,741人、女性：1 萬 1,750

人)，佔本縣人口比例 8.19%。 

  2、身心障礙者證明障別分析：合計 2萬 6,491人 

  (1)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8,214 人 

  (2)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3,626人 

  (3)第三類(涉及聲音及語言構造)：326人 

  (4)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988人 

  (5)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構造及其功能)：258人 

 (6)第六類(泌尿及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1,248人 

 (7)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8,649人 

(8)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78人 

 (9)多重障礙(跨 2種以上障礙類別)：3,061人 

 (10)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43 人 

  3、新制(身心障礙者證明)障礙等級分析： 
  男 女 總計(人) 百分比 

輕度 5,572 4,437 10,009 37.8% 

中度 4,911 3,899 8,810 33.3% 

重度 2,790 2,149 4,939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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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女 總計(人) 百分比 

極重度 1,468 1,265 2,733 10.3% 

合計 14,741  11,750 26,491 100% 

 (二) 身心障礙者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 

  1、受理申請鑑定及換證案量統計：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 
換證作業 

(換發證明及永久手冊換證) 
合計(人) 

2,298 2,640 4,938 

2、衛生福利部為因應 COVID-19疫情防疫策略，減少身心障礙 

者出入醫療機構等高風險場域，並利國內醫院整備，對於

110年 10月 31日(含)以前身心障礙證明效期屆滿須重新鑑

定及需求評估者，其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之完成期限，

於 110年 5 月 14 日尚未屆至者，統一延長至 110 年 12月

31日。本府配合以公文通知上開對象，並依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 15條第 1項辦理原證明註記事宜，以利其以原

證明繼續享有身權法所定相關權益。 

(三) 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之停車位識別證： 

  1、截至 110年 6 月底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之停車位識別證發 

   放計 1,066 張，依各鄉鎮發證分析如下： 

鄉鎮別 張數 

花蓮市公所 347 

吉安鄉公所 331 

鳳林鎮公所 44 

壽豐鄉公所 57 

光復鄉公所 36 

玉里鎮公所 43 

萬榮鄉公所 13 

卓溪鄉公所 1 

秀林鄉公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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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別 張數 

新城鄉公所 77 

瑞穗鄉公所 25 

富里鄉公所 26 

豐濱鄉公所 10 

總計 1,066 

 

二、經濟安全 

 （一）低收及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實發本縣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及 2.5 倍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用共計 5 萬 5,364 人次；補助經費 2億 9,411萬 8,117 元。 

 （二）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 

  補助計 317戶次，766人次，補助經費 77 萬 6,450元。 

 戶次 人次 支出經費(元) 

低收入戶 77 160 158,600 

中低身障 213 525 535,600 

中低老人 27 81 82,250 

總計 317 766 776,450 

 （三）身心障礙者保險費補助： 

 對身心障礙者參加保險所需自行負擔的保險費，依障礙等級，

  其保險費以自付為限： 

  1、健保計補助 4 萬 8,839人次，撥付費用 852萬 5,865 元。 

  2、農保計補助 2 萬 533人次，撥付費用 68 萬 3,650 元。 

  3、勞保計補助 3 萬 7,721人次，撥付費用 1,368萬 9,629 元。 

  4、軍保計補助 6 人次，撥付費用 2,288元。 

  5、公保計補助 1,125 人次，撥付費用 55萬 4,492元。 

 （四）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 

  1、本縣現簽約機構共計 61家，縣內機構計 31家，補助安置 



   9 

 

   1,246人；外縣市機構計 30家，補助安置 80人。 

2、全日型住宿式照顧補助 1,283人，日間照顧補助 43人， 

  計 1,326人；110年度新核定入住人數 92人，已撥付經 

費計 9,163 萬 6,990元。 

（五）身心障礙者購買生活輔助器具補助： 

 1、委託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辦理本縣輔具

   資源中心。 

 2、南區輔具中心於 110年 5月 17 日試營運，位於玉里鎮光復 

   路 46號 B。 

 3、自 110年 3 月 1日起新增光復輔具據點，定於每週一上午 9

   時至 11時，假光復鄉衛生所東富衛生室（花蓮縣光復鄉富

   田一街 40 號）。 

 4、自 110年 4 月 1日起新增鳳林輔具據點，定於每週三上午 9

   時至 11時，假鳳林樂活會館（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 2號 1 

   樓）。 

 5、自 108年起本縣與輔具廠商簽訂代償墊付機制，110年續約

   之身障輔具特約廠商 57家、長照輔具特約廠商 30 家，廠商

   名冊公告於本府社會處網站。 

  6、本府補助民眾至本縣輔具中心開立評估報告書；另至醫療院

   所開立則需自費。110年 1月至 6 月輔具評估報告書開立情

   形如下： 

 (1)輔具中心開立案件數計 283 件。 

(2)其他醫療院所開立案件數計 71 件。 

 7、110年 1月至 6月輔具補助執行情形如下： 

  (1)申請案件計 399 件，核定案件數計 393件。。 

 (2)核銷案件數計 425件，核銷金額計 416萬 4,5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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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府輔具核銷至公所（自行墊付）或至特約廠商（廠商代 

   墊）。110年 1 月至 6月核銷案件統計： 

 (1)代償墊付廠商計 236件。 

(2)鄉鎮市公所計 189件。 

  9、因應 5月疫情警戒，輔具中心僅採預約制，輔具據點及到宅

   暫停服務。 

（六）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 

  新申請計 19案，自 102年底開辦迄今累計申請案共計 541 案。 

 

三、個人支持服務 

 (一) 長期照顧服務（含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 

1、本縣特約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共計 25間，服務區域如下： 

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總 服

務 人

數 

身心障

礙者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元) 

1 

花蓮縣私立富爾捷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縣全境 364 189 3,655萬 8,558 

2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附設花蓮縣

私立有福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花蓮縣全境 489 78 3,397萬 4,107 

3 

有限責任臺灣第二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附設花蓮縣私立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縣全境 473 75 2,301萬 9,681 

4 

社團法人花蓮縣老

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附設花蓮縣私立老

花蓮縣全境 171 13 1,046萬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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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總 服

務 人

數 

身心障

礙者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元) 

家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5 

花蓮縣私立舒漾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縣全境 95 49 1,008 萬 126 

6 
花蓮縣私立愛家居

家長照機構 
花蓮縣全境 145 17 1,217萬 5,525 

7 

花蓮縣私立康樂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縣全境 120 42 796 萬 9,880 

8 

花蓮縣私立沛恩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縣全境 145 21 1,234 萬 957 

9 

有限責任花蓮縣芥

菜種會社區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私立

芥菜種會居家長照

機構 

花蓮縣全境 50 37 383 萬 3,257 

10 
花蓮縣私立橘色照

護居家長照機構 
花蓮縣全境 138 62 497 萬 6,522 

11 

富爾捷企業有限公

司私立富沐居家長

照機構 

花蓮縣全境 

157 109 785 萬 8,745 

1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士林靈糧堂社會福

利協會附設花蓮縣

私立安馨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花蓮縣全境 25 17 231 萬 8,268 

13 

花蓮縣私立恒好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縣全境 25 18 121 萬 871 

14 花蓮縣私立真善美 花蓮市、吉安鄉、壽 145 17 1,429萬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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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總 服

務 人

數 

身心障

礙者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元) 

居家長照機構 豐鄉、鳳林鎮、新城

鄉、秀林鄉、萬榮鄉、

光復鄉、瑞穗鄉 

15 
花蓮縣私立悅昇居

家長照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壽

豐鄉、新城鄉、秀林

鄉、豐濱鄉、鳳林鎮、

光復鄉、萬榮鄉、瑞

穗鄉 

112 70 718 萬 2,193 

1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附設花蓮縣私

立花蓮慈濟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壽

豐鄉、鳳林鎮、光復

鄉、萬榮鄉、新城鄉、

秀林鄉、豐濱鄉 

448 326 3,207萬 3,923 

17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附設花蓮縣私立

花蓮綜合長照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壽

豐鄉(不含水璉村、月

眉村、鹽寮村)、鳳林

鎮、新城鄉、秀林鄉

(不含和平村)、豐濱

鄉、萬榮鄉(不含馬遠

村、紅葉村)、光復鄉 

475 337 3,075萬 8,206 

18 

花蓮縣私立蒲心居

家長照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壽

豐鄉、新城鄉、秀林

鄉 

32 19 318 萬 1,218 

19 

花蓮縣私立永護寧

居家長照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壽

豐鄉、新城鄉、秀林

鄉 

21 7 165 萬 3,003 

20 
花蓮縣私立慈惠居

家長照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新

城鄉、秀林鄉 
15 5 127 萬 1,535 

21 
花蓮縣私立合蕎居

家長照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壽

豐鄉 
5 2 31萬 2,240 

22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

長照推廣協會附設

花蓮縣私立青芯居

花蓮市、吉安鄉、卓

溪鄉、玉里鎮、新城

鄉、壽豐鄉、豐濱鄉、

68 23 488 萬 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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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總 服

務 人

數 

身心障

礙者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元) 

家長照機構 富里鄉、卓溪鄉 

23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附設花蓮縣私立

玉里綜合長照機構 

玉里鎮、瑞穗鄉、卓

溪鄉、富里鄉、光復

鄉、萬榮鄉(限馬遠

村、紅葉村) 

282 117 1,486萬 1,877 

2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附設花蓮縣私

立玉里慈濟居家長

照機構 

玉里鎮、瑞穗鄉、富

里鄉、卓溪鄉、萬榮

鄉(紅葉村、馬遠村) 

59 28 218 萬 8,322 

25 

花蓮縣卓溪鄉衛生

所附設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玉里鎮、卓溪鄉、富

里鄉、瑞穗鄉 
45 23 158 萬 4,823 

總計  
4,104 1,701 2億 8,102萬

4,850 元 

  2、截至 110年 6 月總服務人數計 4,104名，其中含 1,701 名身

   心障礙者，補助金額計 2 億 8,102萬 4,850元。 

  3、本縣居家長照服務機構（特約居家服務）109年評鑑不合格

   單位，業於 110年 3月 12日辦理復評，計 1 間，結果如下： 
編

號 
特約單位 結果 

1 花蓮縣卓溪鄉衛生所附設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復評合格 

備註：評鑑不合格者，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53 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特約簽訂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第 3條規定，訂定改善項目、改善期限，並擇日

檢查。 

  4、本縣居家長照服務機構（特約居家服務）110年機構評鑑計

   10間，預計 110 年 9月至 10月辦理，名單如下： 
編

號 
特約單位 

1 
有限責任花蓮縣芥菜種會社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私立芥菜種會居家長照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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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特約單位 

2 花蓮縣私立悅昇居家長照機構 

3 花蓮縣私立恒好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4 花蓮縣私立橘色照護居家長照機構 

5 花蓮縣私立蒲心居家長照機構 

6 花蓮縣私立永護寧居家長照機構 

7 花蓮縣私立慈惠居家長照機構 

8 花蓮縣私立合蕎居家長照機構 

9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長照推廣協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青芯居家長照機構 

10 富爾捷企業有限公司私立富沐居家長照機構 

備註： 

1、評鑑不合格者，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

業要點第 15條第 2項規定：「特約單位最近一次評鑑結果不合格或評鑑等第丙等

以下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定一定期間內，減少或停止派案。」 

2、另依據第 3條第 4項規定第 2款規定：「最近一次評鑑結果不合格或評鑑等第

丙等以下。」，不予受理特約。 

(二) 身心障礙者送餐到家服務： 

  1、本縣特約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單位共計 2 間，服務情形如下： 

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製餐

點家

數 

總服

務人

數 

身心障

礙障者

服務人

數 

服務經費

(元) 

1 

財團法人門諾

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花蓮全境 8 433 345 
699萬

4,906 元 

2 

財團法人一粒

麥子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

會 

花蓮市、吉安

鄉、壽豐鄉、鳳

林鎮、萬榮鄉、

光復鄉、瑞穗

9 461 365 
822萬

6,8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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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製餐

點家

數 

總服

務人

數 

身心障

礙障者

服務人

數 

服務經費

(元) 

鄉、卓溪鄉、玉

里鎮、富里鄉、

豐濱鄉 

3 

中華民國優格

文化教育推廣

學會 

壽豐鄉 1 0 0 
7 月開始營

運 

總  計  18 894 710 
1,522 萬

1,752 元 

2、110年截至 6 月總服務人數 894 名，其中身心障礙者含 710

名，共計補助金額 1,522萬 1,752 元。 

(三) 緊急救援連線服務： 

1、本縣特約緊急救援連線服務提供單位共計 1間，服務情形如 

下： 

編

號 
單位 

服務區

域 

總服務

人數 

身心障

礙者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

(元) 

1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縣

全境 
341 125 250 萬 5,363 

2、截至 110年 6月總服務人數 341人，補助金額計 250萬 5,363 

元。 

 (四) 家庭托顧： 

  1、由社團法人花蓮縣幸福協會辦理。 

  2、身心障礙家庭托顧點共計 4間，服務情形如下： 

編

號 
家托站 地址 服務區域 

服務

人數 

設立

時間 

服務經費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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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家托站 地址 服務區域 

服務

人數 

設立

時間 

服務經費

(元) 

1 快樂站 
花蓮縣吉安鄉太昌村

吉太街 376號 
吉安鄉 3 105年 24萬 695 

2 耐馨站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三

街 133巷 3之 2號 

新城鄉、

花蓮市 
3 106年 24萬 6,390 

3 小村站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忠

孝村 75號 
壽豐鄉 3 107年 23萬 5,000 

4 馨香之家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

二鄰 29號 
萬榮鄉 0 109年 0 

總計   9  72萬 2,085 

3、截至 110年 6 月共補助 9人，補助金額計 72 萬 2,085元 

         整。 

  4、110年預計於花蓮市新增 1家托站，現處無障礙設施設備評

   估階段。 

5、110年 5月 17日起因應中央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暫停 

   提供服務至今，於停站期間提供電話關懷服務及協助銜接身

 障臨短與相關長照服務。 

6、本縣長照家庭托顧單位共計 18 間，服務區域如下： 

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總服務

累計人

數 

身心障礙

者累計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

(元) 

1 

花蓮縣私立平安之

家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4 4 77萬 3,245  

2 

花蓮縣私立長青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5 5 84萬 4,239  

3 
花蓮縣私立溫馨的

家社區式服務類長
花蓮市、吉安鄉 6 3 88萬 6,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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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總服務

累計人

數 

身心障礙

者累計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

(元) 

期照顧服務機構 

4 

花蓮縣私立輩家關

懷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5 5 63萬 3,218  

5 

花蓮縣私立太昌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7 7 87萬 8,112  

6 

花蓮縣私立時光洄

瀾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壽豐鄉 
4 4 90萬 2,602  

7 

花蓮縣私立恩典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2 2 28萬 8,455  

8 

花蓮縣私立伊甸園

社區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4 3 47萬 4,905  

9 

花蓮縣私立旭東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玉里鎮、富里鄉 5 3 23萬 7,792  

10 

花蓮縣私立德心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瑞穗鄉 4 4 35萬 9,598  

11 

花蓮縣私立水源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5 4 47萬 6,988  

12 

花蓮縣私立關愛如

家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4 3 87萬 2,636  

13 

花蓮縣私立挪亞方

舟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壽豐鄉 

5 5 58萬 4,732  

14 

花蓮縣私立安立之

家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壽豐鄉 

4 4 55萬 2,681 

15 
花蓮縣私立阿莎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鳳林鎮、萬榮鄉、

光復鄉、瑞穗鄉 
6 4 106 萬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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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單位 服務區域 

總服務

累計人

數 

身心障礙

者累計服

務人數 

服務經費

(元) 

顧服務機構 

16 

花蓮縣私立祈恩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秀林鄉、新城鄉 
5 4 49萬 550 

17 

花蓮縣私立福氣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鳳林鎮、萬榮鄉、

光復鄉、瑞穗鄉 
8 7 100 萬 8,196 

18 

花蓮縣私立仁康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花蓮市、吉安鄉、

新城鄉 
0 0 

尚未提供服

務 

總計  83 71 
1,132萬

4,819 

7、110年 4月 30日新增設立「花蓮縣私立仁康社區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自 110年 6 月 1日起特約為服務單 

位；因 COVID-19疫情 3級警戒，尚未提供服務。 

8、110年截至 6月，花蓮縣私立恩佑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取得籌設許可，預計設置於吉安鄉，待設立完成後提

  供服務。 

9、110年 1月至 6月共補助 83人，補助金額計 1,132 萬 

4,819元。 

 (五) 社區日間照顧： 

  1、本縣社區日間照顧服務執行情形彙整表： 

編

號 
據點 

服務提供單

位 
服務據點位置 

服務

人數 

服務 

人次 

服務經費

(元) 

1 

木易樂活居社

區式身心障礙

日間照顧 

社團法人花

蓮縣信實公

益協會 

花蓮縣吉安鄉

吉興一街 373

巷 58弄 16號 

1 88 27萬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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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據點 

服務提供單

位 
服務據點位置 

服務

人數 

服務 

人次 

服務經費

(元) 

2 樂活補給站 

財團法人門

諾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金會 

花蓮市民權路

－基金會 
26 608 13萬 776 

3 大漢日托站 

社團法人花

蓮縣智障福

利協進會 

花蓮縣新城鄉

大漢村－大漢

活動中心 

10 364 4 萬 4,829 

4 玉里日托站 

財團法人門

諾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金會 

花蓮縣玉里鎮

中城里更生路

－基金會 

12 71 7 萬 7,511 

統計 49 1,131 52萬 4,312 

2、花蓮縣信實公益協會附設木易樂活居社區式身心障礙日間照 

顧於 110年 5月起開始收托個案。 

3、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辦理之光復日 

   托站因單位發展規劃，自 110 年 3月起撤點。 

4、計補助 3 單位開設 4據點之服務，截至 110年 6月服務人 

數計 49人，共計 1,131人次。 

5、110年 5月 17日起因應中央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暫停 

   提供服務至今，並於停站期間提供電話關懷服務及協助銜 

   接身障臨短與相關長照服務。 

 (六) 社區居住： 

  1、本縣社區居住服務執行情形彙整表： 

編

號 
據點 服務提供單位 服務據點位置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1 綠水(男) 財團法人台灣基 花蓮市 6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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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據點 服務提供單位 服務據點位置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2 白楊(女) 
督教門諾會 

3 

3 合流(女) 5 

4 縱谷(男) 

臺北榮民總醫院

玉里分院 
玉里鎮 

4 

108 
5 秀姑巒(女) 5 

6 勇士(男) 5 

7 擺渡(男) 4 

總計 32 189 

2、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及本府補助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 

諾會開設 3 居住點之服務，截至 110年 6月服務人數計 14

人，共計 81 人次。 

3、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補助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4居住點，截至 110年 6月服務人數計 18人，共計 108人

次。 

(七)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1、 本縣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執行情形彙整表： 

編

號 
據點 服務提供單位 服務據點位置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1  福星 
社團法人花蓮縣自

閉症協會 
花蓮市國盛二街 19 2,261 

2  愛蓮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

教門諾會 

花蓮市順興路 20 2,342 

3  樂道 花蓮縣壽豐鄉 13 1,528 

4  安德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

花蓮教區附設私立

安德啟智中心 

花蓮縣玉里鎮城

中五街 
7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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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據點 服務提供單位 服務據點位置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總計 59 6,747 

2、計補助 3 單位開設 4作業點之服務，截至 110年 6月服務 

人數計 59 人，共計 6,747人次。 

3、110年 5月 17日起因應中央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暫停 

   提供服務至今，於停站期間提供電話關懷服務、視訊服務

 及協助銜接身障臨短與相關長照服務，特殊狀況家訪。 

  (八) 機構式照顧： 

1、本縣 5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住宿及日間照顧服務，可收 

容安置 461 人，收容安置 307 人，容置率 66%。 
編

號 
機構名稱 服務對象 立案人數 實際安置 

1 

財團法人臺灣省花

蓮縣基督教宣教士

差會附屬花蓮畢士

大教養院 

3~30 歲以上

心智及多重

障礙者 

日間照顧：10 

住宿服務：140 

立案人數共計：150 

日間照顧：1 

住宿服務：112 

實際收托人數：113 

等候安置：0 

2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

教門諾會附設花蓮

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6 歲以上心

智及多重障

礙者 

日間照顧：35 

住宿服務：106 

立案人數共計：141 

日間照顧：25 

住宿服務：94 

實際收托人數：119 

等候安置：0 

3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

立美崙啟能發展中

心 

3~45 歲智能

障礙者 

日間照顧：14 

住宿服務：36 

立案人數共計：50 

日間照顧：4 

住宿服務：22 

實際收托人數：26 

等候安置：0 

4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

花蓮教區附設私立

安德啟智中心 

15 歲以上身

心障礙者 

日間照顧：10 

住宿服務：40 

立案人數共計：50 

日間照顧：5 

住宿服務：36 

實際收托人數：41 

等候安置：0 

5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

花蓮教區附設花蓮

縣私立安德怡峰園 

45 歲以上領

有智能障礙

者及合併多

重障礙者之

身心障礙者 

日間照顧：10 

住宿服務：40 

立案人數共計：50 

日間照顧：0 

住宿服務：8 

實際收托人數：8 

等候安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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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機構名稱 服務對象 立案人數 實際安置 

 

1、住宿立案人數：384，日間立案人數：77 

2、住宿安置人數：272，日間安置人數：35 

3、住宿服務安置率：70.8%，日間照顧安置率：45.5% 

4、等候安置人數：0 

2、無未立案機構違法收容身心障礙者之情況，為保障服務使用 

者獲得合法服務，每季函請鄉(鎮、市)公所由村里幹事協助

稽查有無未立案機構。 

3、定期稽查輔導：本府會同衛生局、環保局、消防局、建設處，

 每季辦理身障機構公共安全及衛生環境聯合稽查，共查核 3

 家，期間因 COVID-19疫情影響，為降低傳染風險，第二季

 僅本處稽查財團法人花蓮縣美崙啟能發展中心，共累計 2

 次。 

4、110年度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躍升計畫」，藉挹注 

資源以優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照顧品質，預計撥付 2,262

萬 5,260元，提高機構專業人員薪資水準，使身心障礙服務

相關全職專任專業人員可繼續留在身心障礙福利體系提供

服務。 

5、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管理情形： 

(1)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110至 111 年由財團

 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取得經營管理資格。 

(2)本府 109年 4月 22日於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辦

 理耐震詳評結果說明會，因鋼束制斜撐設於建物外，不

 考慮環境人為因素基本可維持 20 年以上，但經曝曬、風

 吹及雨淋會影響其耐久年限，破壞程度無法預估，另外

 觀也不美觀，雖格柵工程可重新設計，但必遮擋窗戶視

 線及採光，本府以安全及耐久考量，朝擴柱補強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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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擴柱工程於 109 年 6月 8日移請建設處協助辦理，設計、

 規劃、監造案由蘇建榮建築師事務所得標，設計規劃於

 110年 7月完成，預計 8 月辦理工程標。 

(4)復健溫水游泳池：本府擬採原地拆除重建無障礙游泳池

 及水療池，並擴增樓層增設多元運動中心，以提供縣民

 友善復健環境。 

 ○1 本府於 109年 11 月 30日前提送「花蓮縣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中心游泳池改建全民運動館計畫」，委託蘇俊榮建

 築師事務所初步設計運動中心及預算編列。 

 ○2 110年 5月 7日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本府辦理「花

 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游泳池改建全民運動館計

 畫」共新臺幣 1 億元整，剩餘款 1億 833萬 6,168元由

 本府自籌，建造費用共計 2 億 833 萬 6,168元。 

 ○3 全民運動館規劃設置游泳池、韻律教室(含舞蹈、瑜

 珈、TRX)、健身房、桌球室及必要附屬設施，預計工程

 期程至 114年 8 月，已移請建設處協助辦理設計規劃監

 造及工程標案。 

(5)閉館期間身心障礙者常態性至亞威中正館游泳所需負 

   擔半價費用之補助，110年亞威中正館截至 5 月底提 

   供 814 人次服務，補助 12 萬 2,100 元整。 

  7、美崙啟能重大性侵案件後續輔導情形： 

   (1)本府聘請專家輔導團隊協助改善評鑑缺失： 

○1 110年度由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發展組

組長劉佳琪，持續辦理「機構服務品質提升實地輔導計

畫」，至該中心實地檢視「機構服務品質提升實地計畫輔

導檢核表」，並進入班級了解生活照顧與教學方式。 

截至 110 年 6月共辦理 3 次輔導，分別於 1月 14 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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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日及 4 月 22日。 

○2 每月函文追蹤建議事項改善辦理情形。 

(2)不定期稽查：110年 5月 10日本府無預先通知稽查該中

 心 1次，並輔導改善完成。 

 (九) 生活重建： 

  1、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 

   (1)依據個人重建計畫，以專業到宅方式提供日常生活能 

    力培養、社交活動及人際關係之訓練與心理支持服務。 

(2)110 年度承辦單位為社團法人花蓮縣培恩長照專業社會

 福利發展協會，服務人數 18 人(男 13、女 5），計 19 人

 次。 

2、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 

   (1)提供視覺功能障礙者定向行動教學、生活自理課程、盲

    用電腦教學、輔具評估及心理諮商等各項專業一對一服

    務，以增進障礙者自我照顧與社會參與機會。 

(2)110年度委託社團法人花蓮縣視覺障礙福利協進會辦

 理，服務人數 19 人（男 11、女 8），計 168人次，138

 小時。 

(3)110 年下半年規劃 3場次休閒技藝及 1 場次成長團體。 

 (十)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依據身心障礙者個人意願、需求及選擇，擬定自立生活計 

   畫，藉由個人助理協助及同儕支持員的支持，達到社會參 

   與、社會自立目標。 

  2、110年度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辦理； 

(1)服務人數 26名，男性 16名、女性 10名，服務人次計

 306人次（男 206、女 100），總時數 920小時。服務內

 容為陪同參與活動，增進社會參與，以及陪同多名身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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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回診就醫及復健治療，提供多元健康支持服務。 

(2)110 年 3月 6 日、3月 7 日、3 月 13日辦理個人助理 

員培訓課程 25小時，計 27 名取得結訓證書。 

(3)110 年下半年規劃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同儕支持員培力

 暨同儕支持團體 10小時，培力有自立生活經驗之同儕支

 持員，學習團體動力、團體工作及領導團體等技巧，未

 來可自行帶領支持團體活動，實踐自立生活之精神。 

(4)已於 4 月 25日、5月 15日辦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在

 職教育，原定 6 月 19日、7 月 17日課程，配合 COVID-19

 疫情延期擇日辦理。 

   (5)本計畫專業服務人員：個人助理員計 15名（男 6、女 9），

    同儕支持員計 2 名(男 1、女 1)，總計 17名。 

(十一) 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 

1、本府委託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情形如 

下： 

編

號 
服務單位 服務區域 車輛數及配置 

服務

人數 

服務 

趟次 

服務經費

(元) 

1 

財團法人

門諾社會

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

會 

1、花蓮縣 13 鄉鎮

市。 

2、跨縣境：提供臺

東縣關山鎮及長濱

鄉以北，往返花蓮

縣玉里鎮、卓溪鄉

或富里鄉的交通接

送服務；惟起、迄

點之一端必須為花

蓮縣玉里鎮、卓溪

鄉或富里鄉。 

總計 31輛，區

域配置如下： 

1、北區 23輛 

2、中區 1 輛 

3、南區 7 輛 

441 
1萬

2,151 

823萬

4,513 

總計 441 
1萬

2,151 

823萬

4,513 

  2、財團法人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 109年 11 月 24日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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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6輛復康巴士，110年 3月 4日完成點交。本府 110年

   4月 22日與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完成本 

   縣復康巴士服務契約變更，原契約提供 25輛復康巴士，增

   加 6輛復康巴士，現共 31輛提供身心障礙者交通服務。 

  3、復康巴士預約系統於 110年 6 月 15日開標，計 2 家廠商投 

   標，皆符合資格，廠商為冠勝資訊有限公司、康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110年 6月 21日召開視訊評選會議，經決議由 

   康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優勝廠商，取得議價(約)權。110

   年 7月 7 日完成視訊議約會議。 

 (十二) 手語翻譯服務及手譯員、聽打員培訓： 

1、109年本縣手語及聽打專業人力現況：申請服務 143 件，服

 務聽障 4,792 人次，受惠人次計 34,323人次，總計 209小

 時 24分。 

2、聽打服務：申請服務 4 件，受惠人次 71人次，總計 11小時。 

3、本年度補助花蓮縣希望之光身心靈健康促進協進會辦理「110

 年度花蓮縣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證照培訓班補助計畫」，原

 定自 110年 6 月 19日至 11月 20 日辦理培訓課程及相關分

 享會，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皆延至 9 月後，俟疫

 情發展及警戒標準辦理。 

  (十三)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及生涯轉銜服務： 

1、本年度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新通報案量共 181 案，其中個

 管 77案，雙老案 24案，主動關懷 80案。在案量計 141 案，

 持續提供服務。 

2、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 

 (1)身心障礙個案服務，共計人 1,216 次。 

 (2)提供訪視服務 273人次，電訪服務 646人次，共計 91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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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醫療及復建計 50人次，輔具 1人次、就業 4人次、個人

  照顧服務 84人次、居家協助 35人次、經濟協助 43 人次、

  家庭照顧者支持 17人次、安全服務 26人次、法律協助 

  10人次以及其他 27人次。 

3、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1)身心障礙轉銜服務，共計 3,272人次。  

   (2)提供訪視 534人次、會談 326 人次、電訪 1,498 人次、 

    網路 138 人次及書函 31人次，共計 2,527人次。 

(3)資源轉介及聯繫服務共計 157 人次，轉介單位含教育、

 勞政、社福單位、醫療衛政單位及社區資源等。   

(4)其他服務共計 588人次，服務項目包含就醫 30 人次、就

  養 4人次、就業 3人次、機構安置 26人次、經濟協助 

  39 人次、法律協助 53人次、追蹤 231人次、諮詢 85 

  人次、其他 117人次。 

  (十四)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 

   服務： 

  1、本縣義務採購機關共計 180個單位，109年度達成百分之五

   法定比率共計 173 個單位，另有 7 個義務採購單位未達法定

   比率，依限提送改善計畫。 

  2、未達法定比率 7單位為：花蓮縣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花蓮

   縣玉里鎮大禹國民小學、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國民小學、花蓮

   縣秀林鄉佳民國民小學、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學、花蓮

   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花蓮縣瑞穗鄉民代表會。 

  3、俟中央審核後，依中央核定名單(預計每年 11、12 月公布) 

   依限請單位提報改善計畫。 

 

四、家庭照顧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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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 

  1、與本府簽訂短期式及定點式之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單位計 

   19家，截至 110 年 6月 0 人申請定點式服務。 

2、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服務者辦法規定，短期式收托不得超 

過 14日，每日以 2,400元計；長照喘息服務最長可提供 21

日，每日補助 2,310元；同年度身障臨短與長照喘息服務互

斥僅能擇一，相同服務模式，但因長照喘息可提供較多天數

服務，以致臨短短期式服務量大減。 

3、居家式服務執行情形： 

編號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服務時數 補助經費(元) 

1 富爾捷居家護理所 616 1,169 29萬 4,085 

4、與本府簽訂居家式之臨時照顧服務單位計 1家，補助 13人、 

1,169小時，補助經費計 29萬 4,085元。 

(二) 關懷訪視及服務： 

  1、本年度補助縣內 1個單位提供家庭關懷訪視服務，計服務 

   223人次。    

2、補助單位執行情形： 

編號 補助單位 服務範圍 服務人次 

1 
中華民國優格文化教育推廣

學會 

壽豐鄉壽豐村、平和村、

共和村、光榮村、志學村 
223 

總計 223 

  3、110年 5月 17日起因應中央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暫停 

   提供服務至今，並於停站期間提供電話關懷服務及協助銜 

   接身障臨短與相關長照服務。 

(三) 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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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諮商輔導案：服務 0人，計 0 人次。(目前服務之家庭照顧 

         者尚無諮商輔導需求之個案) 

  2、截至 110年 6 月補助縣內 1單位提供照顧者支持、訓練及 

   研習服務，計服務 34人次。 

  3、補助單位執行情形： 

編號 補助單位 服務人次 

1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4 

總計 34 

4、為提升本縣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分布密度，使服務更具 

可近性，衛生福利部 110年度補助社團法人花蓮縣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及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3個單位，分區設置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各據點服務區域及成效如下： 

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花蓮縣家庭

照顧者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服務區域 

北區(秀林鄉、新城

鄉、花蓮市、吉安鄉、

壽豐鄉) 

中區(鳳林鎮、光復

鄉、萬榮鄉、豐濱鄉) 

南區(卓溪鄉、瑞穗

鄉、玉里鎮、富里鄉) 

個案管理 47人 35人 39人 

照 顧 技 巧

指導 
0人次 0人次 0人次 

照 顧 技 巧

訓練 
0 1場/10人次 1場/8人次 

支持團體 0人次 0人次 2場/1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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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花蓮縣家庭

照顧者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心理協談 0/0人次 0/0人次 0/0人次 

關懷服務 47人/164 人次 34人/234 人次 39人/201 人次 

  

五、社會參與 

 (一) 補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一般活動及自強活動： 

1、補助本縣身心障礙機構、團體辦理一般活動計 5場次，參 

加人次計 1,411人次，補助經費共計 13萬 6,600 元。 

2、自強活動：因上半年 COVID-19疫情致活動無法辦理，有鑑

 於國內疫情趨緩，下半年團體申請補助件數應會提升。 

(二)身心障礙者免費乘車： 

1、客運：無限次免費搭乘本縣固定客運廠商營運之路線及班

次，包含花蓮、太魯閣、統聯、首都、臺北及鼎東等 6間客

運。110年 1月至 6月累計服務人次計 2 萬 9,774 人次，補

助經費計 90 萬 725 元。陪伴身心障礙者搭乘客運得享有半

價之優惠，其優惠陪伴者以一人為限。 

2、鐵路：持已搭乘之火車票根或購票證明至戶籍地鄉(鎮、市)

公所辦理換領補助款，每人每月最高額限 600元。110年 1

月至 6月累計服務人次計 3,644人次，補助經費 96萬 5,665

元。 

3、捷運：提供老人、身心障礙者及身心障礙陪伴者搭乘捷運價

優惠，北捷四折，高捷、桃捷、中捷、高雄輕軌及淡海輕軌

五折。110 年 1 月至 6月累計服務人次計 2萬 4,512 人次，

補助經費 29 萬 4,0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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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身心障礙者愛心計程車服務 

  本縣計有 40輛無障礙愛心計程車，提供本縣身心障礙者搭乘，

  補助單趟車資之 50%金額，每人每月補助最多 1,000 元。截至 

  110年 6月共計補助 1,601人次，補助經費計 31 萬 1,787 元。 

 

六、身心障礙權益保障 

 (一)受理通報、安置及保護宣導等業務： 

1、截至 110年 6 月新增通報案件計 9件，以無人扶養 5案為 

  最高，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於危險環境 2 案次之，其中新增

  保護安置 8 人。 

2、提供諮詢協談、訪視服務、法律扶助、陪同就醫、電話聯繫、 

諮詢、資源轉介、召開親屬會議等服務，共計受益 216人 

 (二)監護輔助宣告服務： 

1、法院裁定本府擔任成年人監護（輔助）人案件，目前在案服

  務計 43件，擔任監護人 37件及輔助人 6件，110 年 1月至

  6月新增 2 案(如附件四)。 

2、本府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110年 1月至 6 月共計 4 

案。 

3、監護輔助宣告鑑定社工陪同案件共計 72件（委託衛生福利 

部玉里醫院 7件、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6件、維安社會

工作師事務所 59 件）。 

4、法院交查成年人監護輔助權歸屬調查服務，委託維安社會工

  作師事務所已訪視派案 85案，其中成案 82案，不成案 3 

  案。 

  (三)身心障礙者權益宣導及保障： 

1、本府結合各單位多元活動設攤宣導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因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影響，大型活動暫緩辦理，截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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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6月計參與「本府及所屬一級機關 110年慶祝母親節感恩

 園遊會活動」1 場活動，受益人數計 250人次。 

2、補助民間單位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宣導及社會教育活動 

110年度補助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財團法

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東區辦公室、花蓮縣希望之光身心靈

健康促進協會等計 3單位；其中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

利協進會於 110年 3月底前完成 7場次宣導活動，受益人數

計 111人，另 2 單位規劃之宣導活動自 110 年 5 月起辦理，

適逢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影響，活動場次延辦。 

 

七、本府自辦方案 

 (一)身心障礙者及老人照顧需求服務計畫： 

1、共有 17家安置機構申請照顧需求服務計畫，110年度計 106

 人次申請，核定補助金額計 321 萬 8,800元。 

2、補助項目：以尿布、看護墊為最大宗，計核定 183 萬元；其

 次為管灌營養品，計核定 85萬元。 

(二)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積極復健照顧支持服務-中期照顧計畫： 

1、本府與國軍花蓮總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等 2 家醫院共 

同簽訂積極復健-中期照顧計畫契約，服務範圍涵蓋全縣。 

2、本計畫需經合約醫院專科醫師評估，110年上半年度計 1名

 服務使用者申請。 

 (三)花蓮縣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網絡服務計畫： 

1、110年 1至 6 月新增初評計 18 案，經評估中、高需求開案 

 者 6案。 

2、110年 1月至 6月經評估服務與追蹤完成而結案者計 0 案。 

3、截至 110年 6 月累計個案管理服務之案量計 18 戶家庭，含 

 服務心智障礙者 28人，主要照顧者 24人，共計 52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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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提供服務。 

4、提供個人照顧、家庭支持、健康醫療、法律扶助、經濟安全 

 等共 52人次，取得 71項資源。 

 (四)花蓮縣心智障礙者在宅服務計畫： 

補助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辦理，由教保員到宅提供社區

內 15歲以上心智障礙者以個別化服務以提升自立生活能力、促

進社區融合、適性落實轉銜服務，110 年 1 月至 6 月服務人數

計 9人。 

 

八、因應 COVID-19作為 

(一)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策，協助配發防疫口罩： 

1、獨居老人及獨居且行動不便身障者自 109年 2 月 6日起發 

放，由本府任統籌窗口，協調各鄉鎮市村里幹事到宅配發，

110年 1月至 6 月合計發放 6 萬 2,833片， 

(1)獨老計 1,331名，共 5 萬 8,477片。 

(2)獨居且行動不便身障者計 99 名，共 4,356片。 

2、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本府委託承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業 

務之單位自 109年 2月 9 日起發放，由本府任統籌窗口，再

由各單位於指定日期到府領取，110 年 1月至 6 月合計發放

1萬 5,095 片： 

 (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5間，計 1 萬 5,095片； 

 (2)承接本府委託承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業務之單位 

  14間，計發放 4,411片。 

 (二)公費 COVID-19 疫苗第 5-2 類(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組)接種疫苗

  情形： 

1、符合第 5-2 類公費疫苗(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組)接種對象者： 

 (1)身心障礙居家式(臨短托服務、個人助理)、社區式(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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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式日間照顧、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家庭托顧、社區居 

  住)之受照顧者。 

 (2)身心障礙居家式(臨短托服務、個人助理)、社區式(含 

  社區式日間照顧、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家庭托顧、社區 

  居住)之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員、個人助理、教保員、生

  活服務員、家庭托顧員、社會工作人員。 

 (3)身心障礙復康巴士服務之駕駛、手語翻譯人員。 

 (4)居家式及社區式服務必要工作人員(頻繁出入據點之行 

  政人員、清潔人員、司機等)。 

2、自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 年 5 月 5 日社家障字第

 1100104175 號函調查，截至 110 年 6月 25日回報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本縣符合第 5-2 類公費疫苗接種對象總計

 工作人員 95 人，服務使用者 124 人，合計 219人。 

3、本縣符合第 5-2類公費疫苗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組自 110年 7

 月 2 日起陸續完成接種，截至 110 年 7 月 23 日已接種之工

 作人員計 49 人，服務使用者計 92 人，合計 1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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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社會處勞資科 

業務執行期間：110 年 1月至 6 月 

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一）110 年度預計服務人數為 120 名，110 年 1 月至 6 月服務人

數計 80人（含舊案 33人、110 年新開案 47人），目標達成

率為 66.67％，另不開案人數計 10人、結案人數計 29人。 

（二）各項活動辦理情形： 

  1、個案研討會：本年度辦理 1場次，共計 16人參加。 

2、就業前準備-座談活動：本年度辦理 4 場次，共計 138 人參

 加，整體滿意度 90.4%。 

 

二、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 

（一）110年度預計服務人數為 20 名，110年 1 月至 6月完成職業

輔導評量服務計 8人，服務人數分析如下： 

（二）原轉介單位： 

1、教育單位：5 名。 

2、社政單位：1 名。 

3、自行求助：2 名。 

（三）障礙類別： 

1、第一類：8 人次（智能障礙 6 人次、自閉症 1 人次、慢性精

神病患 1 人次）。 

2、第三類(聲語障)：1人次。 

3、第四類(重器障-心臟)：1人次。 

4、跨兩類別以上者：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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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 

（一）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自辦 1名支持性就服員（本 

府），委辦 4名（北區 3 名、南區 1名）。 

（二）110年 1月至 6月新開案人數計 21人，推介就業人數 18人，

穩定就業人數計 20人。 

（三）就業職業類別分析： 

職業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清潔員（廚房、環境、辦公） 7 35% 

貨物搬運工 1 5% 

車輛清潔員 6 30% 

包裝作業員 1 5% 

保全人員 2 10% 

行政助理 1 5% 

農務工 1 5% 

賣場排貨員 1 5% 

合計 20 100% 

（四）各項活動辦理情形： 

1、業務訪視輔導：於 6 月 16日辦理 1場次。 

2、個案研討會：於 3月 30日辦理 1場次，共計 10人參加。  

 

四、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 

（一）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 

1、本府 110年 1 月至 6月受理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申請案 

計 3案，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身心障

礙者聯合審查會」審查計 1 案，1 案撤銷申請，1 案另安排

職場評估及輔具試用等後續程序，合計受理服務 3案。 

  2、上開經審查會審查 1案，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ICF 暨輔助科

   技研究中心提供製作「溝通板」，本案無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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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0年 1 至 6月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身心障礙者聯合審查會」審查會審理計 1 案之障別情形：第

   二類 1人(視障 1 人)。 

 

五、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 

（一）義務機關家數：依勞動部「第四代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資訊 

管理系統」按月進行審核作業，110 年 5 月義務機關計 180

家，超額進用計 103 家，足額進用計 74 家，不足額進用 3

家，對不足額 3 家已開出差額補助繳款通知書(各繳納新台

幣 2萬 4,000 元)。 

 （二）法定進用人數：本縣 110年 5月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法定進

   用人數計 629 人，實際已進用 1,104 人，超額進用 475 人。 

 

六、身心障礙者創業輔導 

（一）身心障礙者創業利息貼補：本縣身心障礙就業基金補助本縣

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貼補，110 年全年度申請補助利息

計 2人。 

（二）身心障礙者創業知能研習：本府預計 110 年 9 月至 11 月辦

理「110 年身心障礙者創業知能提升講座」，導引學習認識

行銷觀念與技巧。 

 

七、身心障礙者就業獎勵 

 （一）身心障礙者就業獎勵措施：本府 110年為鼓勵雇主進用身心

   障礙者，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進用身心障礙者且設立於本

   縣之私立機構，符合條件者，得申請進用身心障礙者獎勵金，

   應於進用日起每滿一個月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檢具前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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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相關文件，向本處申請最長六個月（每月核發五千元）獎勵

   金。 

 （二）110年度獎勵雇主進用身心障礙員工穩定就業計 10 名。 

 

八、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 

（一）執行方式：本年度共有 2 家庇護工場(商店)，財團法人基督 

教門諾會附設黎明庇護工場、財團法人基督教門諾會附設樂

道庇護商店。 

（二）執行內容： 

1、營業類型：便當、烘焙食品、布品洗滌、農產品加工包裝、

 食品雜貨、飲料零售業、手工藝品製作及物品加工包裝。 

2、評鑑庇護工場相關措施：訂定 2年 1次評鑑制度。 

3、庇護工場產品推廣方式：除固定三節辦理行銷外，並配合本 

府各項活動行銷。 

4、督導及查核方式：每季實地訪查 1次，另聘外聘督導每季督 

導 1次。 

5、本府協助黎明庇護工場及樂道庇護商店設攤等行銷活動及措 

施：以多元行銷等其他方式協助庇護工場營運及促進就業。 

協助行銷活動及措施 內容 

多元管道協助行銷 

1、110年端午節禮盒促銷活動。 

2、連結花蓮縣勞工 e網-希望小鋪網路行銷。 

3、透過「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宣傳商品。 

4、本府各處以實際購買支持行銷。 

提升在職訓練及專業知能 
辦理 110 年庇護性就業聯繫會議，以增加專

業人員專業訓練及知能。 

（三）執行效益： 

1、黎明庇護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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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業項目：便當、烘焙食品、布品洗滌、農產品加工包

裝。 

（2）庇護員工及庇護職場見習：在職庇護員工 23 名，當月

見習者：1 名。 

（3）110年平均月薪資：5,761 元整。 

2、樂道庇護商店： 

（1）營業項目：食品雜貨、飲料零售業、手工藝品製作、物

品加工包裝。 

（2）庇護員工及庇護職場見習：在職庇護員工 13 名，當月

見習者：1 名。 

（3）平均月薪資：5,850元整。 

 

九、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養成訓練） 

（一）執行方式：截至 110年 6月委託共 2 班次，合計招生 25 名。 

（二）開班情形：(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委託)。 

承辦單位 訓練名稱 開班日期 
訓練 

時數 

參訓

人數 

結訓 

人數 

花蓮縣專業

職能培訓人

員職業工會 

洄瀾農產品加

工料理製作班 

110/04/15~110/06/30 

※因應 COVID-19疫情三

級警戒配合延期上課，故

結訓日延至 8 月 11日。 

432 15 
尚未

結訓 

大漢學校財

團法人大漢

技術學院 

全能清潔實務

管理班 

110/04/19~110/08/03 

※因應 COVID-19疫情三

級警戒配合延期上課，故

結訓日延至 9 月 30日。 

452 10 
尚未

結訓 

總計 2班  884 25 
尚未

結訓 

（三）執行內容： 

1、訓練課程內容：主要為專業訓練課程與相關就業準備課程， 

並培養職場工作能力與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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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練方式： 

（1）學科與術科：採集中講授，分組研討之教學方式，配 

合輔助教材，培養學員具備專業基礎，學科與術科各佔總

課程時數約計 70％及 30％之比例。 

（2）應用實習：運用職場資源，採分組教學，將學員帶領

到職場實地操作，以增進學員對職場的適應能力。 

（3）就業準備課程：增進職業認知、求職技巧等就業前的

準備，加強對勞動法規等認識，以期適應職場，獨立自主。 

 

十、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進修訓練） 

（一）110年 1月至 6月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進修訓練，

本年度補助辦理 3班次，共有 65 人參加進修訓練。 

（二）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訓練名稱 計畫日期 
參訓

人數 
備註 

社團法人花蓮縣

康復之友協會 

110 年度花蓮縣政

府輔導參加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身心障

礙人員考試-五等

一般行政科總複習

訓練計畫 

110.01.30~ 

110.04.18 
30 

本計畫為促進身

心障礙者就業能

力提升，鼓勵身心

障 礙 者 報 考 公

職，以促進就業。 

 

社團法人花蓮縣

身心障礙協會 

110 年身心障礙者

第二專長進修訓練

計畫-打皂健康人

生-自製防疫抗菌

手工皂 

110.03.27~ 

110.04.24 
20 

本計畫藉由培訓

身心障礙學員學

習防疫精油手工

皂商品製作與銷

售，以提升其就創

業機會 

花蓮縣肢體傷殘

福利協進會 

110 年度身心障礙

者友禪描金暨半寶

石首飾應用開發5G

行銷研習班計畫 

110.05.08~ 

110.06.26 
15 

本計畫藉由培訓

身心障礙學員學

習運用多種材質

搭配不同種類半

寶石製作多樣化

首飾商品等，以提

升其就創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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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訓練名稱 計畫日期 
參訓

人數 
備註 

合計 3班  65人  

 

十一、身心障礙者參加身心障礙者特種考試補助學費補助服務 

110年 1月至 6 月本府目前受理申請本項經費補助，共計 7人，預

計核發金額共計 6萬 6,000元整（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 1萬元整）。 

 

十二、視障者就業服務 

（一）補助進用視障按摩業務輔導員計畫：補助 1位視障業務輔導

員，計服務 42 位視障按摩師，截至 110年 6月訪視 38人次。 

（二）按摩師服務品質提昇計畫：補助花蓮縣按摩業職業工會原定

於 6 月 20 日辦理研習課程計 1 場次，因 COVID-19 疫情三級

警戒，擇期延後辦理。 

（三）按摩小棧設置補助計畫：因疫情影響未辦理，預計於疫情趨

緩後執行本計畫。 

（四）視障基礎資訊應用職能課程推廣計畫：補助社團法人花蓮縣

視覺障礙福利協進會辦理，訂於下半年執行。 

（五）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110 年 3 月 30 日

發函通知轄內視障按摩師，申請表收件截至 110年 5月 31日

止，目前已收 5 件，原定 6 月辦理委員實地訪視及審查會，

因疫情影響延後辦理。 

（六）促進視覺功能障礙者按摩行銷宣導計畫：補助花蓮縣按摩業

職業工會辦理行銷宣導 3 場次，因疫情影響尚未辦理。 

（七）E 世代網路獨立架設廣告網活動計畫：補助花蓮縣按摩業職

業工會辦理網站空間承租計 1年，加強 21家私人按摩院及 3

家公立按摩小棧網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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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工作補貼計畫：申請人數計 42人，

補助經費核發共計 152萬元整。 

 

十三、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為協助受疫情影響之勞工，透過「安心即時上工計畫」，由政府提

 供符合公共利益之計時工作，並核給工作津貼，降低薪資減損對其

 生活造成之影響，110 年 1 月至 6 月共協助 77 名身障者錄取本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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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本府教育處 

業務執行期間：110 年 1月至 6 月 

 

一、鑑定安置業務 

  (一)110年度 1至 6月鑑輔會辦理 2梯次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

  置工作，共計審查 286位學生。 

  (二)國中 8年級身心障礙學生跨階段轉銜重新評估共計審查 172 

  位學生。 

  (三)110年度 1月至 6月共召開 4次（分 6場次）安置會議，審查

  包含重新安置、床邊教學服務、放棄特教服務、普通班更改安 

  置等案。 

  (四)為協助學前暨國小階段特教學生跨教育階段轉銜安置，於 3 

  月底辦理轉銜安置會議，辦理 356 位學生（大班升小一 195位、

  小六升國七 161 位）之轉銜安置工作。 

  (五)為提升本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有效鑑定及適 

  性安置之專業能力，於 110年 4 至 5月辦理特殊教育區級心理

  評量教師培訓研習 36小時。 

  (六)110年 6月 28 日召開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大 

  會，討論本縣鑑定、安置、輔導以及適性安置輔導業務，以確 

  實因應特教學生需求。 

 

二、輔導業務 

 為提供本縣特教教師專業知能多元學習及相互觀摩機會，建立各校

 群組伙伴關係，共享特教資源，推廣特殊教育理念與教材教法，提

 昇教師特殊教育之專業素養，續規劃辦理「花蓮縣 109學年度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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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區域性策略聯盟增能方案」，下學年度補助 6 案，經費計新臺

 幣（以下同）6 萬 9,675元整。 

 

三、辦理無法自行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服務業務 

  (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109學年度第 2 學期補助

   共計 20校 90 名學生，經費總計 26 萬 5,500元整。 

  (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車接送服務，109學年度第 2學期

   共配置特教交通車 13輛，共計提供 74名學生交通車接送服務。 

 

四、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教育所需相關經費補助業

務 

  (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補助，109學

  年度第 2 學期共計補助 2 校 14名學生，經費總計 8,686 元整。 

  (二)提供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109 學年度第 2 學

  期共計補助 3 校 3名學生，經費總計 6 萬 3,000元整。 

  (三)獎勵身心障礙幼兒招收單位，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獎勵 42

  所幼兒園(機構)招收 203名幼兒，經費總計 101萬 5,000 元整。 

  (四)補助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補助，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補助 67

  名幼兒，經費總計 50萬 2,500元整。 

 

五、辦理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業務 

  (一)110年度聘請專任物理治療師 1名及職能治療師 1名、專任社

  工員 1 名，另聘任鐘點物理治療師 6名、職能治療師 8名、語

  言治療師 8名及心理師 6 名，聽力師 1名，共計 32名。 

  (二)109學年度第 2學期提供全縣各區身心障礙學生共 927 計人 

  次，包含 357名學生職能治療服務；342名學生語言治療服務，

  162名學生物理治療服務，37名學生心理治療服務，2名學生 

  社會工作服務，27名聽能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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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特殊教育輔助器材需求評估及提供教育輔助器材業務 

  (一)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輔具需求，請專業團隊進行評估工作，核定

  輔具補助名單，函請學校進行採購。 

  (二)109學年度第 2學期提供 45 校 95 名學生 326項教育輔助器 

  材，其中含新購置計 7 校 9名學生 21項教育補助器材，合計補

  助(新購置部分)47萬 8,900元整。 

  (三)於每年 9 至 12 月針對已借用教育輔具，安排專業人員到校進

  行輔具使用效益評估，並辦理檢討會議，針對輔具使用效益不

  彰之學校研討後續輔導或處置方法。 

 

七、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學生專班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補助北埔國小、宜昌國小、明廉國小、化

 仁國小、壽豐國小、太昌國小及中正國小等 7 校 8班 75 名學生，

 經費計 62 萬 9,698 元整。 

 

八、辦理教材編輯費經費補助業務 

 補助特教教師設計符合特殊需求學生所需之補救或功能性課程與

 教材經費，110年度補助總經費計 73 萬 4,400元整。 

 

九、辦理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業務 

  (一)提供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良好之學習及校園 

  生活照顧，協助教師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適應，以達

  特殊教育實施之成效。 

  (二)109學年度第 2學期 26校聘用 20 名教師助理員及 42 名學生 

  助理人員，共計服務 142名學生(國中 21名、國小 68 名、學前

  53名)，補助經費總計 834萬 9,517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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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花蓮縣衛生局 

業務執行期間：110 年 1月至 6 月 

 

一、辦理身心障礙鑑定審核合作案 

(一)到宅鑑定申請件數共計 36件。 

(二)身心障礙者鑑定申請案件共計 1,750件。 

 

二、長期照顧服務業務 

(一)完成長期照顧服務評估共計 4,906 人，其中 2,811位為身心障 

 礙者。 

(二)各類身障者之障礙類別分析如下，其中以新制第七類(神經、 

 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舊制肢體障礙人數最 

  多，新制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礙次之， 

  第三為新制多重障礙為多。 

表一：新制身心障礙者服務人數 

障礙類別（新制） 服務人數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589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309 

第三類(涉及聲音及語言構造) 
22 

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71 

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構造及其功能) 
12 

第六類(泌尿及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46 

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123 

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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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類別（新制） 服務人數 

第九類(罕見疾病) 
0 

第十類(其他類) 
5 

第十一類(發展遲緩類) 
0 

ICF 無法對應新制 
22 

多重障礙 510 

合計 2,81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  

 (三)110年度簽訂衛政服務合約機構：共計 75家(109年 95家)， 

  喘息服務 50家(居家喘息 26家、日間照顧喘息 3 家、機構喘息

  17家，小規模多機能喘息 3家、巷弄長照站臨托 1家）、專業

  服務 25家。 

  (四)身障使用長照服務類別分析如下： 

  1、專業服務人數共計 324人；1,675 人次。 

  2、喘息服務人數共計 973人；12,726 人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 

   

三、慢性精神病患社區關懷訪視 

 (一) 本縣管理個案計 2,765案，其中青少年計 18 案(0.7%)，65 

  歲以上計 560 案(20.3%)，訪視計 6,307人次，平均訪視 2.28 

  次。 

 (二)經醫師通報為嚴重病人者計 92 人，以花蓮市 28 案(30.8%)最

  多，吉安鄉 17 案(18.5%)次之，秀林鄉 11案(12%)第三。 

 (三)依鄉鎮市分布：以花蓮市 855 案(30.9%)最多，吉安鄉 665 案 

  (24.1%)次之。 

 (四)依個案疾病診斷別分析：以情感性精神疾病 1,011 案(36.6%)

  佔多數，思覺失調症 848案(30.7%)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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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年度社區精神病人轉介由社區關懷員訪視服務個案計 55 

  案，合併有自殺通報者計 33案，合併有家暴高危轉介個案計 9

  案。 

 

四、用藥安全宣導 

 辦理用藥安全宣導共計 3 場、共計 69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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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本府建設處 

業務執行期間：110 年 1月至 6 月 

 

一、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清查既有公共建築物之總列管案件數並 

  建立清冊，不符合規定者，訂定分類、分期及分區計畫辦理改 

  善。 

  1、訂定之既有公共建築物分類分期改善計畫，分期分區改善本 

縣無障礙環境。 

2、列管件數：185件。 

  3、辦理情形：  

(1)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改善說明：主管機關清查既有公共

  建築物→通知限期改善→提具改善計畫→改善計畫審查

  →施工改善→現場勘檢，現改善完成銀行 2件，農會 1 

  件，郵局 1件，旅館 1件，持續現場勘檢督導改善。 

4、已訂定之既有公共建築物分類分期改善計畫，並逐步改善本 

縣無障礙環境。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新建公共建築物核發使用執照前， 

    併於竣工勘驗中執行行動不便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 

        檢，以作為核發使用執照之依據。 

1、110年 1月至 6月執行勘檢件數：38件。 

2、辦理情形：公共建築物完工後，其無障礙設施應申請勘檢小 

組訂期現場勘查，並於取得勘檢合格文件後憑辦申請使用執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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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 

  施改善諮詢審查小組」。 

1、辦理情形：110年 3月 8 日召開諮詢小組審查會議。 

(四) 派員參加「公共建築物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之設施設備勘檢

   人員培訓講習」。 

  1、辦理情形：於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相關單位舉辦培訓講習時持

   續簽派本府未受訓建管人員、無障礙設施改善諮詢小組委員

   參訓。 

 (五) 執行罰鍰辦理情形 

  1、本年度無罰鍰件數。 

 (六) 辦理無障礙設施設置相關講習 

1、110年度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法令宣導講習擬於 110 年 9月後

辦理，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尚未緩解，

將視實際情形調整舉辦講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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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花蓮縣警察局 

業務執行期間：110 年 1月至 6 月 

 

一、各單位如有知悉或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75條各款情形之

一者，於 24小時內填寫「身心障礙者保護事件通報表」及通報縣

政府社會處辦理後續調查及相關事宜。 

 

二、110年 1月至 6月受理失蹤身心障礙者協尋案件計 28人，各分局

受理情形如下： 

 (一) 花蓮分局：7 人（智障 2 人、精神障礙 2 人、失智症 3 人）。 

 (二）吉安分局：12 人（智障 4 人、精神障礙 1人、失智症 7 人）。 

 (三）新城分局：2 人（智障 1 人、精神障礙 1 人、失智症 0 人）。 

 (四）鳳林分局：3 人（智障 0 人、精神障礙 0 人、失智症 3 人）。 

 (五）玉里分局：4 人（智障 1 人、精神障礙 3 人、失智症 0 人）。 

 

三、110年 1月至 6月尋獲失蹤身心障礙者計 29 人，各分局尋獲情形

如下： 

 (一) 花蓮分局：10 人（智障 3 人、精神障礙 2人、失智症 5 人）。 

 (二）吉安分局：9 人（智障 3 人、精神障礙 1 人、失智症 5 人）。 

 (三）新城分局：1 人（智障 1 人、精神障礙 0 人、失智症 0 人）。 

 (四）鳳林分局：5 人（智障 0 人、精神障礙 0 人、失智症 5 人）。 

 (五）玉里分局：4 人（智障 1 人、精神障礙 3 人、失智症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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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提案單 

案號 01 提案單位（人） 
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

利協進會 

案由 
結合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及飯店業者等提供身心障礙者臨時

性使用無障礙廁所。 

說明 為解決身心障礙者於室外如廁需求。 

辦法 

一、建議結合取得縣府勘檢合格之單位，如：長照日間照顧、   

   家托、據點等，提供身心障礙者臨時性如廁之需求。 

二、建議結合取得縣府無障礙廁所勘檢認證之本縣飯店、合 

   法旅館及民宿業者，提供身心障礙者臨時性如廁之不便。 

三、實際提供身障者使用無障礙廁所之單位予以獎勵。 

四、依嚴重特殊傳染性疫情，配合單位與業者滾動式調整。 

業務單位

意見 

一、本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 

 (一)有關長照日間照顧中心、長照/身障家庭托顧機構係提  

     供特定服務使用者之場域，且家庭托顧機構更設立於 

     家托員自宅，非屬公共設施及公有建築物。 

 (二)另為確保服務使用者隱私，減少人員出入，以利機構 

     安全管理，綜上，考量服務對象之特殊性、個案最佳 

     利益為原則，不適合提供服務對象以外之人員進出。 

二、本府觀光處觀光產業科： 

  將轉請本縣合法旅宿業公(協)會，協助盤點有意願之業者  

  配合辦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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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第 9 屆委員名冊 

委員任期：民國 109 年 1月 1 日至 110年 12月 31 日 

中華民國 108年 12 月 11日府社福字第 1080269025號函聘任、110 年 1月 8日府社福

字第 1100004755號函聘任 

會議職稱 姓名 性別 現職單位及職稱 

召集人 徐榛蔚 女 花蓮縣縣長 

副召集人 張逸華 男 花蓮縣政府代理秘書長兼行政研考處處長 

執行秘書 陳加富 男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委員 伊布．達納畢瑪 女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資訊科科長 

委員 鍾美珠 女 花蓮縣衛生局副局長 

委員 鄒逢益 男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科長 

委員 黃忠賢 男 花蓮縣警察局行政科科長 

委員 龍學珮 女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約用人員 

委員 梁桂花 女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執行長 

委員 蔡昇德 男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秘書
室主任 

委員 吳素雲 女 花蓮縣康復之友協會理事長 

委員 陳文發 男 臺北榮總醫院玉里分院契約社工師 

委員 彭儀珠 女 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常務理事 

委員 林柏均 男 花蓮縣康復之友協會社工員 

委員 林暄芝 女 自閉症者主要照顧者 

委員 梁忠詔 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復健醫

學部主任 

委員 王文娟 女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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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社福字第 1050069441 號 

修正「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設置要點」。 

  附「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設置要點」。 

縣 長   傅   崐   萁                 

 

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設置要點 

一、本要點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之。 

二、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及協調推動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二）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申訴事宜。 

（三）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保障相關事宜。 

三、本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委員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

由秘書長兼任。 

四、本小組委員除召集人、副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就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本府各處（局）代表六人。 

（二）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一人。 

（三）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家二人。 

（四）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三人。 

前項委員名額分配，其中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之比

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五、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因任期中出缺而遞補之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六、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以下簡稱社會處)處長兼任之，承召集人之命

處理本小組幕僚事務；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社會處人員兼任。 

七、本小組每半年開會一次，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召集

人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副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八、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如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

表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九、本小組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

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十、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之事宜時，並

得邀請申訴人及相關機構、團體列席或商請相關專家學者協助提供專業諮詢。 

委員對於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行迴避。 

十一、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十二、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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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 109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1月 22日(星期五) 下午 14 時 30分 

貳、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張代理秘書長逸華                  紀錄：徐梓涵 

肆、出席者：如簽到簿 

伍、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詳如會議資料 

第 1案：管考建議持續列管。 

決議：依業務單位建議，持續列管。 

第 2案：管考建議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第 3案：管考建議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第 4案：管考建議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第 5案：管考建議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第 6案：管考建議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第 7案：管考建議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陸、業務報告意見討論 

一、主席：溫水泳池整建規劃案，請主責科室楊科長玉如補充說 

明。 

本府社會處福利科說明： 

本案申請體育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今日(1月 22 日)上午

由體育署副署長率隊與相關專家學者至花蓮現地勘查，聆聽本府彙

報並給予建議，本案列本縣排序第一之申請案件，後續依體育署建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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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依限修正計畫，極力爭取經費。 

 

二、主席：復康巴士預約系統第一次招標公告流標，預計完成日 

期? 

本府社會處福利科回應： 

流標主因為標案金額不符廠商期待，日前與廠商再次討論本府

對預約系統功能之期待與廠商基礎成本考量，廠商亦有提及系統相

關問題，預計再召集本縣提供交通接送服務單位更明確討論系統功

能，新標案公告時間預計 3月。 

主席：若時間允許，建議盡速辦理。 

 

三、主席：身心障礙者愛心計程車服務，110年已提高至 1,000 

點，請主責科室說明。 

本府社會處行政科回應： 

經評估及盤點身心障礙者乘車車次與需求後，於 110 年起將每

個月上限 600點提升至 1,000點，所有車班、點數等皆已系統設定

完成。 

主席：請業務單位廣為宣傳。 

 

四、主席：因應 COVID-19本府社會處勞資科辦理安心上工計畫， 

受理及輔導不少身心障礙者就業，請補充資料。 

 

五、梁委員忠詔：有關執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證後，效期註 

記標示於照片旁欄位，小且不清楚，導致有些不需重鑑者至診

間辦理重新鑑定，若重鑑後仍為身障者異議尚微，但若重鑑後

不符身障資格者或障礙等級降級，便會有爭議。若前端(公所)

能提醒民眾，除障礙狀況改變欲重新鑑定者，其餘應換證即可，

無須至醫院重新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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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委員文娟：有無提供防疫資訊及協助身心障礙者社區型服 

務，如：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社區居住及社區日間照顧等單位? 

本府社會處福利科回應： 

縣內所有身心障礙服務單位(含機構、社區、居家式)除配發口

罩外，防疫措施相關資訊亦全面布達所有單位；另本府每季至單位

業務訪查時，亦加強提醒單位，落實防疫措施。 

 

七、彭委員儀珠：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擴柱工程何時動工? 

本府社會處福利科回應： 

本案設計規劃有所變動，因此工作期程延後 12日才可驗收，驗

收完成後才能發包工程，持續與本府建設處公共工程科了解進度。 

 

八、梁委員忠詔：有關衛生局長期照顧服務業務表一數據有誤。 

 

九、陳委員文發：本(玉里榮民醫院)院領有身障證明之精神科病 

患出院至門諾醫院就診失蹤，該院護理師向美崙派出所報案，

該所不受理並建議由玉里榮院社工向玉里派出所報案，人在美

崙失蹤，卻要回戶籍地玉里報案?多數病患雖長年居住玉里榮

院，但戶籍地在外縣市，請問警察局有關身心障礙者失蹤協尋

流程。 

本縣警察局回應： 

受理失蹤人口不應分障礙及類別，且任何派出所皆可受理，因

委員上次會後有提及，本局已布達各分所以單一窗口受理申請。 

陳委員文發補充： 

本院後續有再函文本縣警察局，該局回文：「本案雖為精神疾病

個案，但因當下無立即性生命危險，爰美崙派出所不受理。」雖個

案當下無立即性危險，但衡量其為精神患者，有急需協尋需求，能

否由警局行文各分局(所)處理通則。 

本縣警察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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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受理失蹤人口需有失蹤事實滿 24小時規定，然因身心障礙

者因不同障別面臨不同障礙，應秉持同理心、更積極協助，未滿

24小時雖不符失蹤人口協尋要件，但可通知線上員警、附近派出

所多加留意。 

主席：以此案例為示，一為警察局應由局本部行文各分局通案工作

原則；二為美崙派出所是否須寫檢討報告?若為制度問題，局本部

應通盤檢視及改善，並布達各分局配合辦理，倘為個別派出所行政

疏失，應有檢討報告。請警察局會後就本案了解。 

 

十、蔡委員昇德：有關教育處提供身障學生就學交通接送，共有 

11輛特教車，提供 163人次服務，平均 1 輛車 1 年載送 15趟

次，載送負荷量不大，應能全面服務行動不便學生就學需求，

然前陣子有家長反應，家中孩子有就學交通接送需求。 

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回應： 

每學期皆會因應學生就學需求及路線規劃等調整車輛，若於學

期中有新增需求，亦會協調派發車輛或連結計程車服務。服務學生

以學前、國小及國中，高中職以上隸屬國教署管轄。 

蔡委員昇德： 

高中職以上身障學生仍有就學交通需求，因目前教育處車輛承

載負荷量不高，期望資源不浪費，建議可廣納有服務需求者搭乘。 

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回應： 

國教署亦有專業團隊、交通接送、相關支持服務及經費協助，

若有特殊需求亦會函文本處協助，而本處相關經費仍係以服務國

中、小身障學生為主；另接送趟次換算似承載量不高，但有些學生

接送距離較遠，或非同一路線則須 2次車載送，且上下學皆集中同

一時間點，配車確實會有難處。 

主席：應以解決個案就學需求為主，若蔡委員有接獲需協助之個

案，可向教育處、社會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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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建請設置「花蓮市路邊收費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地圖」，並 

置於縣府網頁及公開資訊之中供民眾查詢、下載。(提案單位：

陳委員文發) 

說明：花蓮市路邊收費停車格均設有一定比例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車格，但如身障停車格己有人使用，不熟悉花蓮市區環境之身

障民眾則必需四處找尋其他身障停車格，或找到的身障停車格

不一定是離目的地最近的位置。 

本府建設處交通科回應： 

本府刻正辦理「花蓮縣智慧停車及導引系統建置計畫」設置路外停

車場及路邊停車格導引平台，預計 110 年 4 月底完成地磁埋設，後續

完成(動態)頻率顯示及車格導引等作業，平台將設置於 Line Bot供民

眾查詢運用，亦同步於縣府網頁及公開資訊中公告。 

決議：若已有身心障礙專用車格地圖可供檢索，及早公告於縣府網頁

及公開資訊並告知委員或業務單位，使有需求民眾可先行運用，後續

再逐步與智慧停車及導引系統完成介接。  

 

捌、散會：下午 15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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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月至 6月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監護或輔助個案清冊(新增) 

項

次 
類別 姓名 

障別 

等級 

出生 

日期 
裁定字號 

個案概況及 

協助事項 

1 監護 余Ｏ聖 
多障 

極重度 

70年 5月

25日 

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 109年度

監宣字第 168

號 

1.安置於長榮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已

完成監護登記及陳

報財產清冊。 

2.由委辦單位執行

監護職務，每季定

期訪視追蹤 1次。 

2 輔助 周Ｏ和 
第 1類 

中度 

37年 8月

25日 

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 110年度

監宣字第 5號 

1.安置於衛生福利

部東區老人之家，

已完成監護登記及

陳報財產清冊。 

2.由委辦單位執行

輔助職務，每季定

期訪視追蹤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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